
武汉市职称改革工作
领导小组办公室丈件

武职改办(2018] 20号

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

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局， 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省委办公厅、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（关于深化职

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鄂办发(201?) 60 号）精神，

促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， 进一 步减少重复评价，

降低社会用人成本， 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建

立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

(2018) 30 号）要求， 现就我市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

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通知如下：

（ 一）通过全国统 一考试， 取得注册消防工程师、 注册核安






